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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医保〔2023〕14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分局，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，各相关医疗机

构:

现将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体外人工膜肺（ECMO）等部分

医疗服务项目国家结算编码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3〕

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